附件2
崇明区庙镇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记分表
庙镇安检记〔2020〕  号
被检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记分：
	序号
	①基本记分事项及裁量基准
	②增加记分情形

	
	
	③单位规模
	④事故隐患涉危程度

	
	
	人数20-100
	人数
＞100
	危化
企业
	重点事项
	重大事故隐患
	较大危险因素
	亡人事故可能

	1
	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（兼）职安全管理人员
	0.5
	+0.5
	+1
	+2
	+2
	+2
	+1
	+2

	2
	未针对主要安全风险及本单位实际情况，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
	0.5
	
	
	
	
	
	
	

	3
	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岗前三级安全培训教育
	0.5
	
	
	
	
	
	
	

	4
	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作业
	1
	
	
	
	
	
	
	

	5
	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
	2
	
	
	
	
	
	
	

	6
	未执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
	
	
	
	
	
	
	
	

	7
	未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信息档案
	0.5
	
	
	
	
	
	
	

	8
	对已发现的事故隐患未及时改正
	1
	
	
	
	
	
	
	

	9
	未结合安全风险及本单位实际情况编制应急预案，如编制触电、火灾、人员疏散、机械伤害、中暑等应急响应程序
	1
	
	
	
	
	
	
	

	10
	应急预案没有明确具体的应急处置措施
	0.5
	
	
	
	
	
	
	

	11
	未按规定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
	0.5
	
	
	
	
	
	
	

	12
	未落实应急预案规定的应急物资及装备
	0.5
	
	
	
	
	
	
	

	13
	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标准的劳防用品
	0.5
	
	
	
	
	
	
	

	14
	未落实上级布置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
	1
	
	
	
	
	
	
	

	15
	现场检查发现事故隐患数（每满3个隐患加扣1分）
	
	
	
	
	
	
	
	

	附件
	现场检查记录
	编号
	
	说明
	

	备注
	1.合计记分＝①＋②，②=③＋④；2.第1-14项用○或√符号在相应记分值上作标记，第15项根据发现隐患数记分； 3. 现场检查发现事故隐患涉危程度记分不累加，即最高不超过2分；4.重点事项指：有限空间作业、涉爆粉尘、涉液氨制冷；5.重大事故隐患：参见工贸行业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；6.较大危险因素：参见六大行业《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》。


记分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记分日期     年   月    日
本记分表一式两份：一份由检查单位备案，一份交被检查单位

